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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 

捐赠管理办法 
 

为加强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捐赠资产管理，明确捐赠用

途和捐赠流程，保证捐赠资产发挥最大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国务院颁布实施的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以及本会章程，结合本基金会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 

1.本基金会遵循捐赠合法、自愿、无偿的原则，接受国内

外热心、支持公益项目与活动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个人

作为捐赠客户，鼓励国内外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北京

新征程公益基金会捐赠。 

2.捐赠人的捐赠目的应当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本会章程

的要求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。 

3.捐赠者向本会捐赠的财、物必须是捐赠者有权处分的合

法财产。包括： 

（1）货币资产有：现金、支票、汇票、股票、证券、债券等；  

（2）实物资产有：房产，图书、资料、办公设备、艺术品等 ；  

（3）物资资产有：自产或者外购生活用品，还应提供相应的

发票及证明物品质量的资料，物资必须是新的商品（衣物，食

品，生活用品）。 注：食品类必须有保质期证明。 

4. 本会将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、
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对捐赠资产、物资进行使用和

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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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本会接受的捐赠资金应当根据捐赠者意愿，资助和组织

符合本基金会宗旨的活动，用于符合本会宗旨和业务范围的内

的支出，不得挪作他用。本基金会将所有接收捐赠资产用于： 

（1）支持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公益活动。 

（2）支持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交流活动和公益项目。 

（3）支持与上述领域相关的科学交流公益项目活动。 

6. 捐赠方式分为非定向捐赠和定向捐赠。  

（1）非定向捐赠是指捐赠者无特定条件的捐赠，所捐资产、

物资全部计入非限定性收入，由本会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

关规定，按《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章程》和《北京新征程公

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》管理、执行。 

（2）定向捐赠是指捐赠人对本会开展的项目或捐赠人指定

的项目，提出定向捐赠意向，在捐赠协议中明确规定捐赠资金

用途，或捐赠人要求为其设立专项基金。所捐资产、物资由本

会按《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》和《北京新征程

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》对定向捐赠项目的相关规定管理、

执行，并按照协议或专项基金约定的用途使用资金，不得擅自

改变资金用途。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须征得捐赠人的同意（书

面证明）。 

7. 接收捐赠的途径：  

（1）银行转账。 

（2）现场捐赠。 

8. 本基金会接收的捐赠物资，按物资捐赠管理办法执行，

直接转捐给受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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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本会接受捐赠后将向捐赠者出具合法的《北京新征程公

益基金会加盖财务专用章的捐赠票据》，并将受赠资产、物资登

记造册。  

11.捐赠协议生效后，捐赠人在兑现期内不交付捐赠财物时，

本基金会可以要求交付。若捐赠人因经济状况显著恶化，严重

影响其生产经营或家庭生活的，并提供相关证据者，可以不再

履行赠与义务，将开出的捐赠票据追回作废，协议自动终止。 

12. 捐赠者就捐赠事宜产生争议的，按捐赠协议的约定和

有关规定协商解决。 

13.本会每年聘请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对我会进行财务审计。

每年度按照有关规定向北京市民政局提交工作报告,公开信息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 

14.本办法解释权属于北京新征程公益基金会。 

15.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 


